
內政部國家公園署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令 中華民國113年7月19日
金遊字第1130004573號

 

 

修正「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管有設施借用須知」，名稱並修正為「內政部國家公園署金門

國家公園管理處管有設施申請利用須知」，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內政部國家公園署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管有設施申請利用須知」

處　　長　鄭瑞昌

內政部國家公園署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管有設施申請利用須知修正規定

一、為維護內政部國家公園署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以下簡稱本處）管有各項設施之完整

並開放供機關、機構、學校、法人、團體、公司行號及個人申請利用，特訂定本須

知。

二、申請利用設施要件：

（一）機關、機構、學校、法人、團體、公司行號及個人。

（二）需長時間（一小時以上）利用本處管有之特定設施。

（三）非屬政治性或有妨害社會安寧及善良風俗之團體活動，活動計畫內容須經本

處審核許可始得辦理。

三、本處提供申請利用之設施如下：

（一）視聽室。

（二）戶外廣場。

（三）戶外活動區。

（四）軍事營區。

（五）其他經本處許可之設施。

　　上列戶外設施如無特定活動時，開放供一般民眾自由使用。

四、本處設施申請利用時間原則為室內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下午五時整；戶外依個案申請審

核其利用時間。申請單位（人）應依規定時間前填具申請表（如附表），向本處提出

申請，並應遵守本處所訂定之各項規定。

五、利用規則：

（一）視聽室：

１、本處中山林遊客中心設置第一、第二視聽室各一間，第一視聽室座位計一

百四十二位及無障礙座位一位、第二視聽室座位計六十五位及無障礙座位

一位，申請單位（人）得申請利用視聽室，以本處使用優先，星期六、日

與連續假日不提供申請利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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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第一、第二視聽室場地利用規定如下：

（１）為達利用者付費之原則，第一視聽室場地每四小時新臺幣四千元、

第二視聽室每四小時新臺幣三千元；視聽室利用時間不滿四小時以

四小時計算。

（２）申請單位（人）請於三個工作日前填具申請表，須由責任利用人

（年滿十八歲），代表向本處提出申請，經獲核准並繳納場地利用

費及保證金新臺幣五千元後，始得於申請時間內利用設施。

（３）申請單位（人）須有相關人員負責維護場地清潔、秩序及參加人員

之安全，並配合相關規定。

（二）戶外廣場：

１、利用本處戶外廣場設施舉辦活動，申請單位（人）請於十個工作日前填具

申請表，須由責任利用人（年滿十八歲），代表向本處提出申請，並應檢

附活動計畫書，經獲核准並繳納場地利用費及保證金新臺幣五千元後，始

得於申請時間內利用設施。

２、場地利用時間以日為單位，每日單獨計算，不可跨日合計。每日場地利用

費經核算未滿新臺幣三千元者，以新臺幣三千元計收，超過新臺幣三千元

者依實際核算金額計收。

３、責任利用人於活動期間須在場負責參加人員活動安全之維護工作，並辦理

保險事宜。

（三）戶外活動區：

　　　利用本處戶外活動區設施舉辦活動，請於三個工作日前填具申請表，向本處

提出申請，經獲核准始得於申請時間內利用設施。如屬商業性或營利性活

動，依前款申請規定辦理並計收場地利用費及保證金。

１、白天戶外活動預約：

（１）申請單位（人）須由責任利用人（年滿十八歲）代表提出申請。

（２）高中（職）以下學生團體，須提出學校課外活動組之同意證明文

件；國中、小學之學生團體，須由學校老師擔任責任利用人。

（３）責任利用人於活動期間，須在場負責參加人員活動安全之維護工

作。

２、夜宿露營活動預約：

（１）申請單位（人）須由責任利用人（年滿十八歲）代表提出申請。

（２）高中（職）以下學生團體，須提出學校課外活動組之同意證明文

件；國中、小學之學生團體，須由學校老師擔任責任利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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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責任利用人於活動期間，須在場負責參加人員活動安全之維護工

作。

（４）夜宿露營活動申請單位（人）須檢送名冊（含活動參與人員資

料）。

（５）為維護本處戶外活動區設施之環境品質，申請夜宿露營活動，金門

縣縣民每人每日收取費用新臺幣五十元，一般遊客每人每日收取費

用新臺幣二百元；帳蓬每頂每日租金新臺幣一百元、睡袋每個每日

租金新臺幣一百元。

（四）軍事營區：

　　　申請利用軍事營區，依第二款申請規定辦理並計收場地利用費及保證金。

（五）其他經本處許可之設施：

　　　申請利用其他經本處許可之設施，依第二款申請規定辦理並計收場地利用費

及保證金。

（六）有下列情形者本處得免收費用或保證金：

１、各機關學校辦理業務或教育宣導。

２、各機關學校間協助事項。

３、合法街頭藝人得申請利用中山林遊憩區戶外劇場及翟山坑道廣場舞臺

辦理藝文展演活動。

４、重大災害地區災民因災害所需。

５、申請單位（人）辦理之活動內容具有公共、公務、公益之性質，且不

具收益性質。

六、申請表應詳實載明申請單位（人）、活動名稱、內容、日期、時間、利用設施、參加

人數及申請人（責任利用人）姓名、身分證字號、住址、聯絡電話等，以便安排與聯

繫。

七、活動若有取消或變動，除天災或不可抗力之事由外，應於二十四小時前通知本處，並

辦理退費手續。

八、申請單位（人）於活動期間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金門國家公園有關禁止事項之規定。

（二）活動結束後，應將場地復原，設施如有損壞，應負賠償責任。

（三）戶外廣場、戶外活動區、軍事營區及其他經本處許可之設施夜間十時以後禁

止使用擴音設備以免影響環境安寧。

九、辦理活動布置事宜由各申請單位（人）負責，不得任意更動現有設施；活動所需器材

應由申請單位（人）自行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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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運送活動器材車輛行駛應依規定路線；卸貨或裝載後應儘速離開，不得在利用設施內

逗留。活動器材亦應於活動結束後當天清運完畢。

十一、申請單位（人）於利用設施時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處得立即停止其利用，並沒

收保證金。若造成設施之破壞超過保證金支付金額時，申請單位（人）仍應負回復

原狀或照價賠償責任，本處另請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四大隊金門分隊

協助巡查，以維護公共安全。

　（一）違反原申請用途者及利用規定者。

　（二）未能維持現場人員、車輛等秩序，致影響公共安全、環境衛生或有不當行

為致破壞公物者。

　（三）發生違規情形，經勸導改善而不聽從者。

　（四）未善盡利用保管責任，致造成設施之毀損及破壞者。

　　　申請單位（人）於利用設施時，如有違反國家公園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者，依其相關

規定辦理。

十二、申請單位（人）於設施利用並將器材清理完畢，且無破壞設施或已回復原狀或照價

賠償後，本處應立即無息歸還保證金。

十三、活動期間如遇發布颱風警報、發生森林火災或其他緊急災害時，本處得視現場情

況，要求停止活動進行。

十四、活動現場公共秩序、安全、環境清潔維護等工作及必要之保險，由申請單位（人）

自行負責。

十五、本處提供之設施得視實際經營管理需要隨時調整，申請時得於上班時間內先向本處

洽詢；洽詢電話：（零八二）三一三一零零。

十六、本須知經奉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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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內政部國家公園署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管有設施利用申請表 

利用事由 

利用時間 
自  年  月  日  時  分 

至  年  月  日  時  分 

利用場地 

(請勾選) 

視聽室：□第一視聽室 □第二視聽室 

戶外廣場：   

戶外活動區：□烤肉區 □露營區 

軍事營區：   

其他設施：   

活動屬性 
□學術  □藝文  □慶典  □集會  □康樂  □戶外遊憩活動

□其他

活動內容 

申請單位

(人) 
參加人數 

申請人或 

責任利用人 
身分證字號 

電子郵件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檢附資料 

□責任利用人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利用戶外廣場、戶外活動

區、軍事營區、其他設施）

□申請團體名冊(含活動參與人員資料)

□學校課外活動組之同意證明文件

□活動計畫書

備註 

1.聯絡電話：082-313100；傳真：082-313134。

2.線上申請網址：https://www.kmnp.gov.tw。

3.場地利用時間，包含場地布置、彩排、清潔及撤場等時間均計

算在內。
切結書 

本單位（人）願遵守內政部國家公園署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管有設施申請利

用須知及園區禁止事項等相關規定，如有違反規定除隨時停止利用、損害賠償及

沒收保證金處分外，並願負法律責任！特此切結。 

此致  

內政部國家公園署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申請單位(人)： 

負責人：              （簽章）             （印信）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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